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836）

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發。

以下為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潤電力投資有
限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刊發
的資料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棟

香港，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三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傳棟先生（主
席）、陳鷹先生及王彥先生；三名執行董事，即唐勇先生、張軍政先生及王小彬女
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馬照祥先生、梁愛詩女士、錢果豐博士及蘇澤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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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3570                                  债券简称：16 华润 01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16 华润 01”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1 年 4 月 28 日，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华

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行使“16 华润 01”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详见 2021 年 4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

告。 

根据《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有关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16 华润 01”、“本期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

定：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行使本期债券赎回选择权。发

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

定行使赎回选择权，本期债券将被视为第 5 年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

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券。所赎回的本金加第 5 个计息年度利息

在兑付日一起支付。发行人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

名单，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期

债券将继续在第 6、7 年存续。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完成“16 华润 01”发行，2021

年 6 月 15 日（因 2021 年 6 月 13 日为周日；2021 年 6 月 14 日为法定节假日，

故顺延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为“16 华润 01”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根据《募

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约定，公司可于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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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决定行使“16 华润 01”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

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6 华润 01”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16 华润 01”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

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行使“16华润01”公司债券发行

人赎回选择权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